“盘锦大米”证明商标授权使用承诺书

盘锦市大米协会：
“盘锦大米”注册商标（第3514579号）专用权系盘锦市大米协会所有，我公司入会后遵守协会章程，承担相应义务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预计加工量为
      吨，我公司承诺使用“盘锦大米”证明商标的产品原粮产自于盘锦境域内，并遵守“盘锦大米”相关管理规定，不得恶意低价扰乱市场，拉低盘锦大米品牌价值， 	如有假冒、欺诈行为，承担免除会员资格，造成不良影响视情节承担其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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